住建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
（长经开）罚当〔2024〕060107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长春市*地土*方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城路以西嘉柏湾小*楼*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石*英  职务：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3144*50*00    
[bookmark: _GoBack]违法事实：2024年10月13日16时00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政执法人员王志永、宋智泉协管员于胜东、周铁明巡查至临河街与海口路交汇处时发现吉AY*5*6号重型自卸货车运输建筑垃圾时，车辆未进行密闭或者封闭不严的违法行为。
以上行为违反了 《长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一）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二）运输建筑垃圾时，车辆未进行密闭或者封闭不严的，对每车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三）运输车辆未安装卫星定位系统，或者卫星定位系统损坏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四）运输车辆未冲洗干净，带泥上路行驶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五）未按照规定的路线、时间和要求运输建筑垃圾的，对每车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  依据  《长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的规定，决定给予 人民币叁仟元整 的行政处罚。
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见打√处）：
□当场缴纳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      吉林银行东方广场支行               ，
收款人  吉林省非税收入待解缴账户  ，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最多不超过罚款本数。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     人民政府或者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程中本机关，或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决定、裁定停止执行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执法人员（签名）：  王志永           宋智泉      
法制专干（签名）：   韩秉辰          
当场交付当事人（签名）：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4年10月14日


